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黟安办〔2023〕18 号 

 

 

  关于成立黟县城镇燃气 
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燃气安全重要指示批示

精神，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认真落实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

于印发<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和省安委

会《关于印发<安徽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

精神，系统推进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决定成立黟县城镇

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，现就专班职责和工作机制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专班组成和专班工作职责 

成立黟县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（见附件），工作

专班由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，县住建局、县应急局主要负

责同志任副组长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经开区管委会和县直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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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黟县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(以

下简称工作专班)。工作专班职责：组织贯彻落实县委、县政府

关于全县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决策部署。统筹协调各乡

镇各部门落实《黟县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。适时召

开工作部署、调度、总结通报等会议。组织开展全县城镇燃气安

全专项整治工作督导检查。协调解决全县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

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重要事项按程序请示报告。协调推动全县城

镇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建设。研究其他相关重要工作。 

二、部门工作职责 

1.县住建局：承担黟县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办公

室日常工作，依据国务院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、《安徽省城镇

燃气管理条例》等法规、规章，负责具体实施燃气行业的管理工

作，并按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。负责督促燃气经营企业

规范落实燃气工作人员培训考核，人数配置到位；负责督促燃气

经营企业按照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合同的约定承担燃气管道和

用户燃气设施巡检、燃气使用安全技术指导和宣传责任；负责督

促燃气经营企业落实安全生产、规范配送、瓶装液化石油气实名

制销售、建立企业安全风险隐患台账和客户服务平台等工作。负

责查处燃气违法经营行为，依法取缔非法经营站（点）；对违反

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燃气经营企业进行查处。负

责统筹推进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

工作；落实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；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。 

2.县应急局：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管；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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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责任倒查机制建设督促检查；对违规售卖工业燃料产品加强监

管执法；依据有关部门申请，对在燃气使用方面存在重大隐患的

场所以安委办名义实行挂牌督办。加大宣传力度和方式，提高社

会公众防范和化解燃气安全风险隐患的意识和能力。对于有关燃

气安全的举报，依据《安徽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》有关规定

依法处理。对涉及燃气安全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个人纳

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管理。 

3.县市场监管局：依据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特种设备安全

监察条例》《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等法律、安全技术规范，

对液化气气瓶充装、检验单位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实施行政许可

和监督检查；对液化气储罐、罐车等压力容器及其他特种设备实

施使用登记和安全监管。对充装非自有产权气瓶、超期未检（报

废）气瓶等行为进行查处，建立健全气瓶安全信息追溯码系统，

确保溯源管理。依据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，对未办理营业

执照的餐饮场所进行查处。依据《产品质量法》，对液化石油气、

燃气器具及配件产品生产、流通领域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，对

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燃气器具及配件产品，液化石油气、

充气过程中缺斤少两、掺混二甲醚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完善燃

气具及配件市场监管规定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，建立市场清出制

度。 

4.县科技商务经信局：负责餐饮企业燃气安全管理工作，负

责督促餐饮企业贯彻法律法规，落实安全责任；负责餐饮等商业

经营场所从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指导和宣传工作，负责组织餐饮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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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经营场所开展燃气使用安全自查工作，对其自查情况及隐患

整改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；督促餐饮等经营场所经营者与合法的供

气企业签订供用气合同，按照有关规定安装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

置，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；负责全县工业企业、信息化相

关行业的燃气安全管理工作。 

5.县公安局：依法处理阻碍执行公务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

为；牵头城镇燃气、城管执法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对非法储存、倒

罐、销售液化气的行为和窝点进行依法查处；对非法生产经营、

销售伪劣产品、非法储存、运输、携带、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危

及公共安全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依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道

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负责瓶装液化石油气道路运输车辆交通安

全管理；牵头城镇燃气、城管执法等部门依法打击跨区域运输经

营等违法行为。 

6.县消防救援大队：依据《消防法》《安徽省消防条例》等

法律、法规，对燃气企业、餐饮单位等人员密集场所遵守消防法

律、法规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对燃气用气

环境加强执法检查。 

7.县交通运输局：依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道路

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等

法规的相关规定，负责道路、水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、车辆、从

业人员、港区装卸管理人员的资质管理和动态监控管理，对运输

车辆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运输瓶装液化石油气等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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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行为加强监管执法，依法进行处罚。 

8.县发改委：落实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项目，建立健全

燃气价格体系，推进瓶改气，瓶改电工作；负责国防动员领域、

地下人防设施等场所的燃气安全管理工作。 

9.县财政局：落实各项燃气建设工作资金保障，以及城市生

命线建设资金保障。 

10.县教育局：负责本行业领域内的燃气安全管理工作，负

责组织对全县各级各类学校、教育培训机构等开展燃气使用安全

知识宣传教育和自查工作，对自查情况及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督促

检查；督促中小学校与合法供气企业签订用气合同，按照有关规

定安装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，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。鼓

励引导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逐步改用管道天然气或气改电。 

11.县民政局：负责本行业领域内的燃气安全管理工作，负

责组织对全县养老机构开展燃气使用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和自查

工作，对自查情况及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；负责组织各社

会组织（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）开展燃气使用安

全知识宣传教育和自查工作，对自查情况及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督

促检查；督促社会组织与合法供气企业签订用气合同，按照有关

规定安装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，配备于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。

鼓励引导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逐步改用管道天然气或气改电。 

12.县文化旅游体育局：负责本行业领域内的燃气安全管理

工作，负责组织对重大文旅活动、重点文化设施、文化和旅游市

场、星级酒店和 A 级以上景区开展燃气使用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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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查工作，对自查情况及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；督促负责

领域与合法供气企业签订用气合同，按照有关规定安装可燃气体

浓度报警装置，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。鼓励引导瓶装液化

石油气用户逐步改用管道天然气或气改电。 

13.县卫健委：负责本行业领域内的燃气安全管理工作，负

责组织全县医疗机构、医疗服务行业开展燃气使用安全自查工

作，对自查情况及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；督促其与合法的

供气企业签订供用气合同，按照有关规定安装可燃气体浓度报警

装置，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。鼓励引导瓶装液化石油气用

户逐步改用管道天然气或气改电。 

14.县民宗局：负责宗教场所、宗教活动燃气使用安全管理

工作。 

15.县农水局：负责农村地区的燃气用户使用燃气安全管理

工作，组织开展农村燃气用户安全自查工作，对自查情况及隐患

整改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；负责本行业领域及与水利设施相关的燃

气安全管理工作。 

16.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保障燃气厂站用地需求，确保安

全。 

17.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：负责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职责范围

内的机关食堂等有关燃气安全管理工作。 

18.县委党校、黟县东站（高铁）：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，负责各自区域范围内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。 

19.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经开区管委会：依照有关法律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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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的规定，负责各自辖区范围内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，落实安

全管理属地责任。 

20.其他有关部门：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在各自职

责范围内负责本行业领域燃气安全管理工作。 

三、工作机制 

（一）集中办公机制。将根据实际情况，县住建局、县应急

局、县公安局、县教育局、县民政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科技商

务经信局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、县卫健委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消

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安排一名工作人员集中办公，负责联系本单位

职责内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相关工作及工作专班办公室安排

的工作，落实工作专班工作部署、工作交办督办、会议筹备、相

关文件起草等工作。 

（二）工作会商机制。工作专班每月召开一次会议，通报全

县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情况，研究燃气安全管理工作中的

重大问题，部署全局性重点工作；也可根据情况随时召开专题会

议，协调解决跨地区、跨部门的突出问题，总结经验，调度工作，

适时组织开展综合集中整治和预案演练。工作专班会议由组长或

委托副组长召集召开，会议议定事项以《会议纪要》形式印发各

成员单位。 

工作专班办公室可根据情况，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，分析城

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，交流工作信息，商讨拟提交县工

作专班议定的重大事项，落实工作专班议定的工作事项和县领导

交办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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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工作报告机制。各乡镇各部门对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

作进行信息化管理，每周五对照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系统内

容，填写黟县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任务分工及进展情

况统计表，并向工作专班办公室报送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

情况、存在问题和下步工作措施。各乡镇各部门工作开展中发现

的突出问题、总结的经验做法、取得的工作成效应及时报工作专

班办公室。县级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检查人员要借助燃气安全

专项整治工作系统开展检查，通过系统的信息化管理，将每周检

查情况报工作专班办公室汇总。 

（四）督查督办机制。工作专班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，适时

组织由相关成员单位组成的督查组，对各乡镇燃气专项整治工作

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责成责任单位立即进

行整改：对发现的重大燃气安全隐患，提请工作专班挂牌督办，

并跟踪整治进度，实行问题清单、验收销号闭环管理机制，对各

乡镇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适时进行通报。 

（五）问题线索交办机制。对于在检查工作中发现的非本部

门管理的问题，要及时进行记录，报送工作专班办公室，由工作

专班办公室对相关工作进行协调交办，由相关负责单位对交办的

问题及时进行核查，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、整改时限、整

改要求等内容。 

（六）联合执法机制。持续加大对燃气安全隐患的执法力度，

针对排查中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，坚决予以严厉打击，强化震慑

效力，形成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,对问题突出，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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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整改的采取多部门联合执法等强有力的手段进行处理。 

 

附件:黟县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

 

 

黟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2023 年 9月 2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抄 送：市安委办，县委办，人大办，政府办，政协办。         
黟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23年 9 月 25 日印发 

（共印 5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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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黟县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

 

组      长：方曙光  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县长 

副  组  长：胡鹏飞  县应急局党委书记、局长 

江  晖  县住建局党组书记、局长 

成      员：叶志尚  碧阳镇党委委员 

曹  飞  宏村镇党委委员 

涂  昊  西递镇副镇长 

宣扬扬  渔亭镇副镇长 

王  玮  柯村镇副镇长 

金宣伟  美溪乡党委副书记 

陈  志  宏潭乡党委委员、人民武装部部长 

刘清清  洪星乡副乡长 

余传武  县开发区党工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 

刘智祥  县委党校副校长 

方  辉 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、副主任 

朱宇清 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

程善敏  县县委教育工委委员、县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

汪华烽  县科技商务经信局党组成员 

程敏逵  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 

卢利群 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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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 晔 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程  璇 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李静军  县住建局党组成员、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 

韩毅平  县交运局二级主任科员 

胡立群  县农水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吴怀坤  县卫健委党组成员、办公室主任 

王晓庚  县应急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 

胡齐新 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胡国立 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、民宗局局长 

郭  红  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

罗  文  县消防救援大队参谋 

徐德翔  黟县东站（高铁）站长 

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县住建局，承担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

由县住建局局长江晖同志兼任，集中攻坚期间县住建局、县应急

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科技商务经信局、县市场监管

局、县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单位确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根据实际

情况在县住建局集中办公。其他成员单位确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

根据工作需要适时集中办公。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管理小组、宣

传工作小组、组织纪律小组。 


